
一、年检时间 

事业单位应当于每年 3月 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法

人年度报告。 

 

二、设立工作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相关文件依据 

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（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

局） 
 

发布通知 

组织实施 

上报材料 

审核盖章 

上报公示 

国家机构编制行政管理机关发布事业单

位法人年度报告通知； 

 

人事局印发法人年度报告通知，指导院

属单位开展法人年度报告工作； 

 

院属事业法人单位按照要求组织材料上

报人事局； 

 

由院机关各部门进行审核，加盖院章后

反馈各单位； 

 

各单位在“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系

统”上传盖章后的年度报告材料； 

 


